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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按照《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6年畜牧业省级转移支付项目指导意见的通知》（晋农函〔2026〕34号）和《高平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省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高财农〔2025〕91号）要求。下达我市省级资金26万元，完成2个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设施提档升级项目，为切实使用好该资金，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申报主体
在我中心备案的畜禽规模养殖场。
二、申报流程
1.相关企业（养殖场）申报。各项目申报企业（养殖场）应在认真分析本企业资源禀赋、资金保障和项目需求的基础上，填报申报表（见附件），并向所属乡镇提交项目申报表及实施方案。
2.乡镇初审。各乡镇(办事处）要对企业申报内容及实施方案进行初审，同意后，将畜禽粪肥还田利用项目申报表和实施方案上报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3.部门评审批复。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审，对拟实施主体进行公示，无异议后，批复实施。
三、建设内容
支持规模养殖场新建或改造升级节水饮用装置、清粪工艺、雨污分流设施，粪污贮存、堆肥及厌氧发酵设施设备，还田利用及除臭和安全生产等设施设备。
四、补助方式及标准
本项目采取先建后补方式进行补助。规模养殖场单体补助不超过30万元。省级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
五、验收及资金拨付
1.企业自验。项目完工后，项目单位要组织相关人员做好项目自验工作，并向乡镇（办事处）提交验收申请。
2.乡镇初验。乡镇（办事处）在收到验收申请后，组织人员对项目进行初验。合格后，向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请示验收。
3.部门验收。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组织相关人员对项目进行验收。
4.资金拨付。项目验收合格后，按程序进行资金拨付。

高平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202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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